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对区委区政府办公区望才路经天东路#2 环网柜#4 间隔（锦江区委党校

支线）主供电缆进行故障查找、故障点修复电缆更换、绝缘老化定位及送电电缆三合一

试验的工作。通过对此工作内容顺利保障正确安全恢复送电。

二、项目清单及技术要求参数

序

号

产品名称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所属行业

1 电力电缆

1、材质类型:三芯，铜芯

2、规格型号：YJV22-8.7/15KV

-3*120mm2

3、20℃时最大直流电阻≤0.727Ω/km；

4、70℃时最小绝缘电阻≥0.05MΩ·km

600 米 工业

2
电力电缆敷

设

1、规格型号：YJV22-8.7/15KV

-3*120mm2

2、敷设方式：管内敷设

600 米 工业

3 电缆接线头
1.型号规格：3×120mm²

2、制作：电力电缆通道内
7 套 工业

4 绝缘测试

1、每段对接头制作后进行绝缘测试

2、绝缘厚度≥0.9mm，护套厚度≥1.8mm

3、耐压：交流电压 3.5KV，电压持续时

间 5min，绝缘不击穿

4、工作温度-20～70℃，电缆不延燃

7 座
其他未列

明行业

5
薄弱点查找

测试
1、在电力电缆通道内查找测试薄弱点 2 次

其他未列

明行业

6 整体试验

1、满足电缆局部放电要求，电缆介损检

测设备的要求

2、绝缘老化定位，故障查找

1 套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三、服务要求

1、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 质保时间 2 年，保质期从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2） 保质期内，属于质量问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产品如出现

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无条件更换整改，由使用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更换备品备件、耗

材的只收取材料成本费用。质保期满后 2 年内免收维修人工费和差旅费，成交供应商

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 1 小时响应，如电话不能解决问题，5 小时内到达现场，8 小

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维修调换的费用。

（3） 保质期内，如货物成交供应商三次维修，不能到达约定的质量标准，采购人

有权退货并追究成交供应商违约责任。

★2、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材料须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

★3、成交供应商需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铺装、调试，并负责调试至正常

工作状态。安装施工应按照国家的相关规范进行。

★4、所有设备的运输、转运、搬运、铺装、调试均由供应商负责，一切在组装、

调试过程中造成的货物丢失、损毁等风险均由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包含：①项目实施方案；②进度保

障措施③运输安装措施；④服务保障措施；⑤质量保障措施；⑥服务人员安排方案；⑦

安全保障措施。

6、供应商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包含：①售后保障方案；②服务

响应以及承诺；③售后质量保证措施；④应急预案。

7、供应商具有与本项目类似的业绩（类似的项目业绩是指电缆销售业绩）

四、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完成货物配送、铺装调试，验收合

格后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

2、项目实施地点：成都市范围，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完成货物配送、铺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达到

付款条件起 1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4、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服务：

（1）铺装调试



成交供应商应在货物运抵现场前，向采购人提供铺装调试及运行的进度计划表。现

场组织铺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总价格中。

（2）技术培训

成交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就设备的铺装、调试、操作、维修、保养等对采购人

的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

障的维修工作。

5、违约责任

（1）采购人违约责任

1）因采购人原因逾期支付合同款的，除应及时付合同款外，应向供应商支付欠款

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供应商有权终止合同；

2）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供应商损失的，还应按供应商损失尚未弥补的

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供应商。

（2）供应商违约责任。

1）供应商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内容而违约的，除应及时完成工作内容外，应向采购

人支付应收金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未能按时完工超过 30 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供应商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

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3）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

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

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于非供应商或采购人原因，致使合同实质

性条款无法实现的)；

2）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6、解决争议的方法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采购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鉴定。

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服务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

解不成的，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7、验收方法和标准

（1）本项目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配合进行。

（2）在收到供应商履约验收申请 10 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标准：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本项目磋商文件要求、

相关行业标准、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承诺、合同约定的标准以及采购人提出的要求进

行验收。

注：1.本章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若未满足，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涉及产品认证、规范标准、企业资质、人员执业资格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描述与国家最新要求不一致时以最新要求为准。

3.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1）工业

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2）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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